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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4 月 22 日 5 时 43 分 , 在 东 菀 市 中 堂 镇 南 潢 路 三 涌 

三 保 大 桥 路 口 路 段 , 发 生 一 起 一 辆 重 型 自 卸 货 车 与 无 号 牌 电 动 三 

转 车 、 小 型 普 通 客 车 先 后 发 生 碰 撞 的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, 造 成 1 人 当 

场 死 亡 ,1 人 受 伤 以 及 三 车 不 同 程 度 损 坏 。 

事 故 发 生 后 , 中 堂 镇 委 副 书 记 许 自 福 , 中 堂 镇 副 镇 长 、 公 安 

分 局 局 长 张 峰 召 开 事 故 现 场 会 , 并 分 别 作 出 批 示 , 要 求 交 警 等 部 

门 如 善 做 好 善 后 处 置 工 作 , 尽 快 查 明 事 故 原 因 , 依 法 进 行 严 肃 处 

理 , 落 实 各 部 门 监 管 责 任 , 堵 塞 漏 洞 , 吸 取 教 训 , 举 一 反 三 , 加 

强 整 改 。 

根 据 《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安 全 生 产 法 》 和 《 生 产 安 全 事 故 报 告 

和 调 查 处 理 条 例 》 ( 国 务 院 令 第 493 号 ) 等 有 关 法 律 法 规 规 定 , 

2023 年 4 月 24 日 , 东 莞 市 人 民 政 府 依 法 成 立 了 由 中 堂 镇 党 委 副 

书 记 许 自 福 为 组 长 , 中 堂 镇 应 急 管 理 分 局 、 镇 交 通 分 局 、 镇 交 警 

大 队 、 镇 总 工 会 等 有 关 单 位 人 员 组 成 的 东 菀 中 堂 “4.22“ 一 般 道 路 

交 通 事 故 调 查 组 ( 以 下 筒 称 “ 事 故 调 查 组 “) , 开 展 事 故 调 查 处 理 

工 作 。 

事 故 调 查 组 按 照 “ 四 不 放 过 “ 和 “ 科 学 严 谨 、 依 法 依 规 、 实 事 

求 是 、 注 重 实 效 “ 的 原 则 , 通 过 现 场 勘 验 、 调 查 取 证 等 , 基 本 查 

明 了 事 故 发 生 的 经 过 、 原 因 、 应 急 处 署 、 人 员 伤 亡 和 直 接 经 济 损 

失 、 事 故 性 质 和 责 任 情 况 , 提 出 了 对 有 关 责 任 人 和 责 任 单 位 的 处 

理 建 议 , 并 针 对 事 故 原 因 及 暴 露 出 的 突 出 问 题 , 提 出 了 事 故 防 范 

措 施 建 议 。



经 调 查 认 宏 , 东 莞 中 堂 “4.22“ 一 般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是 一 起 因 货 

车 驾 驶 员 未 按 操 作 规 范 安 全 驾 驶 , 无 号 牌 电 动 三 轮 车 驾 驶 员 转 弯 

时 未 让 直 行 车 辆 先 行 引 发 的 一 般 生 产 经 营 性 道 路 交 通 责 任 事 故 。 

一 、 事 故 基 本 情 况 

( 一 ) 事 故 车 辆 及 相 关 人 员 概 况 

1. 粪 SN3077 号 重 型 自 卸 货 车 , 车 辆 登 记 所 有 人 : 东 莞 钢 宏 

建 筑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, 登 记 住 所 : 广 东 省 东 莞 市 万 江 街 道 清 水 凹 向 

南 路 四 巷 2 号 。 道 路 运 输 证 有 效 期 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 ( 已 过 期 

注 销 ), 发 证 机 构 为 : 东 菀 市 交 通 运 输 局 。 车 辆 注 册 日 期 为 : 2020 

年 7 月 17 日 , 检 验 有 效 期 至 2023 年 7 月 31 日 。 品 牌 型 号 : 东 

风 牌 DFH3310BX2, 整 备 质 量 : 13405kg。 车 辆 购 有 交 通 事 故 责 

任 强 制 险 、 商 业 险 和 国 内 公 路 货 物 运 输 保 险 。 经 查 , 该 车 近 2 年 

无 历 史 事 故 记 录 , 有 15 条 现 场 违 法 信 息 记 录 、7 条 非 现 场 违 法 

信 息 记 录 , 全 部 已 接 受 处 理 。 事 故 发 生 时 , 粤 SN3077 号 车 运 载 

沙 子 , 总 重 为 31875Skg。 核 载 31000kg, 超 载 比 例 2.830。 本 次 

运 输 行 为 是 东 莞 钢 宏 建 筑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指 派 陈 东 旭 驾 驶 涉 事 车 

辆 到 东 莞 市 启 顺 建 材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运 载 沙 子 , 钢 宏 公 司 用 作 二 次 

销 售 。 

陈 东 旭 , 男 , 粤 SN3077 号 重 型 自 卸 货 车 驾 驶 员 , 池 族 , 住 

湖 北 省 钟 祥 市 , 持 B2 型 机 动 车 驾 驶 证 , 初 次 领 取 C1 型 机 动 车 

驾 驶 证 日 期 为 2016 年 10 月 27 日 , 2020 年 11 月 2 日 增 驾 B2 型 

机 动 车 驾 驶 证 , 实 习 期 至 2021 年 11 月 2 日 , 有 效 期 至 2028 年



10 月 27 日 。 持 道 路 运 输 从 业 人 员 从 业 资 格 证 , 发 证 机 关 : 仙 桃 

市 道 路 运 输 管 理 局 。 经 公 安 交 通 管 理 综 合 信 息 平 台 查 询 : 陈 东 旭 

近 三 年 无 历 史 事 故 记 录 , 交 通 违 法 信 息 13 条 , 均 已 处 理 。 陈 东 

旭 于 2022 年 10 月 入 职 钢 宏 公 司 , 系 钢 宏 公 司 聘 请 的 司 机 , 钢 宏 

公 司 与 陈 东 旭 签 订 了 劳 动 合 同 , 为 陈 东 旭 购 买 了 社 保 。 工 资 为 

4500 元 / 月 , 于 每 个 月 15 号 定 期 发 放 。 

2. 无 号 牌 电 动 三 买 车 , 车 辆 实 际 支 配 人 为 贺 林 娇 , 该 车 没 有 

购 买 保 险 。 该 无 号 牌 电 动 三 轮 车 经 广 东 康 恰 司 法 鉴 定 中 心 鉴 定 和 

中 堂 交 警 大 队 认 定 为 机 动 车 。 

贺 林 妍 , 女 , 无 号 牌 电 动 三 轮 车 驾 驶 员 , 汉 族 , 住 址 : 江 西 

省 吉 安 市 , 经 公 安 网 查 询 , 贺 林 娇 未 取 得 机 动 车 驾 驶 证 。 

3. 湘 LG2A66 号 小 型 普 通 客 车 , 车 辆 登 记 所 有 人 : 李 鑫 彪 , 

登 记 住 所 : 湖 南 省 宜 章 县 。 湘 L6G2A66 号 小 型 普 通 客 车 , 品 牌 型 

号 : 吉 利 HQ6453D20 多 用 途 乘 用 车 , 核 载 5 人 。 车 辆 购 有 交 通 

事 故 责 任 强 制 险 和 商 业 险 。 

黄 六 清 , 女 , 湘 L62A66 号 小 型 普 通 客 车 驾 驶 员 , 汉 族 , 住 

址 : 湖 南 省 桂 阳 县 , 持 C2 型 机 动 车 驾 驶 证 。 事 故 发 生 前 , 黄 六 

清 拟 驾 驶 湘 L62A66 号 车 前 往 吴 家 涌 市 场 自 已 的 摊 位 。 

( 二 ) 事 故 相 关 单 位 情 况 

1. 东 莞 钢 宏 建 筑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( 以 下 简 称 “ 钢 宏 公 司 “) , 

涉 事 车 辆 粤 SN3077 号 重 型 自 卸 货 车 所 有 人 。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: 

9144190035199107XH, 类 型 :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( 自 然 人 投 资 或 控 股 ),



注 册 地 址 : 广 东 省 东 莞 市 万 江 街 道 清 水 凹 向 南 路 四 巷 2 号 , 法 定 

代 表 人 : 陈 刚 , 成 立 日 期 : 2015 年 8 月 18 日 , 经 营 范 围 : 销 售 : 

建 筑 材 料 ( 不 吴 危 险 化 学 品 ) 、 花 卉 ; 道 路 普 通 货 运 , 市 政 工 程 , 

钢 结 构 工 程 ( 依 法 须 经 批 准 的 项 目 , 经 相 关 部 门 批 准 后 方 可 开 展 

经 营 活 动 )。 该 公 司 持 有 《 道 路 运 输 经 营 许 可 证 》, 证 件 有 效 期 

从 2022 年 12 月 13 日 至 2026 年 12 月 12 日 。 

2. 东 莞 市 启 顺 建 材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( 以 下 简 称 “ 启 顺 公 司 “) , 

事 故 货 运 源 头 单 位 。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: 

91441900MA558HCFXY, 类 型 :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( 自 然 人 投 资 或 控 

股 ), 注 册 地 址 : 广 东 省 东 莞 市 中 堂 镇 中 堂 南 堤 路 62 号 之 一 , 法 

定 代 表 人 : 黎 培 龙 , 成 立 日 期 : 2020 年 9 月 4 日 , 经 营 范 围 : 

研 发 、 加 工 、 销 售 : 建 筑 材 料 、 砂 石 ( 依 法 须 经 批 准 的 项 目 , 经 

相 关 部 门 批 准 后 方 可 开 展 经 营 活 动 )。 

( 三 ) 事 故 发 生 单 位 安 全 管 理 情 况 

1. 钢 宏 公 司 , 涉 事 车 辆 的 所 有 人 , 名 下 共 有 5 辆 车 , 均 用 于 

承 担 公 司 的 远 输 生 产 工 作 。 公 司 法 定 代 表 人 为 陈 刚 , 全 面 负 责 公 

司 的 日 常 事 务 管 理 工 作 。 钢 宏 公 司 及 其 法 定 代 表 人 陈 刚 , 有 制 定 

本 单 位 的 全 员 安 全 生 产 责 任 制 、 安 全 生 产 规 章 制 度 和 操 作 规 程 , 

签 订 全 员 安 全 生 产 责 任 书 ; 有 建 立 车 辆 技 术 档 案 和 从 业 人 员 档 

案 , 制 定 本 单 位 的 生 产 安 全 事 故 应 急 救 援 预 案 , 并 定 期 进 行 演 练 ; 

有 建 立 视 频 监 控 档 案 , GPS 动 态 监 控 的 第 三 方 公 司 为 广 东 华 星 光 

达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, 可 以 通 过 动 态 监 控 系 统 对 企 业 车 辆 进 行 监 控 ,



发 现 、 制 止 驾 驶 员 的 超 速 行 为 , 当 出 现 速 度 达 到 100kmh、 驾 驶 

员 炜 烟 、 违 规 变 道 等 情 况 时 会 预 警 ; 有 制 定 安 全 生 产 费 用 提 取 和 

使 用 台 账 ; 有 制 定 安 全 教 育 和 培 训 制 度 , 但 未 能 有 效 组 织 实 施 ; 

有 建 立 隐 患 排 查 制 度 但 未 认 真 落 实 隐 患 排 查 工 作 , 未 能 及 时 发 现 

并 消 除 事 故 隐 患 。 

经 调 查 , 钢 宏 公 司 名 下 正 常 运 营 的 货 车 近 三 年 未 发 生 过 致 人 

伤 亡 的 交 通 事 故 , 有 51 条 现 场 违 法 信 息 记 录 、25 条 非 现 场 违 法 

信 息 记 录 , 已 全 部 接 受 处 理 。 车 辆 动 态 监 控 系 统 未 提 示 驾 驶 员 存 

在 超 速 驾 驶 行 为 , 但 存 在 大 量 的 接 打 电 话 和 抽 烟 预 警 , 处 理 状 态 

显 示 : 已 提 醒 相 应 司 机 纠 正 。 钢 宏 公 司 有 制 定 针 对 驾 驶 员 的 考 核 

机 制 和 奖 惩 制 度 , 也 有 组 织 人 员 葬 实 , 对 驾 驶 员 的 违 规 行 为 也 有 

处 理 , 如 罚 款 、 写 检 讨 书 、 停 岗 、 再 培 训 教 育 、 辞 退 等 。 

2. 启 顺 公 司 LL, 事 故 货 运 源 头 单 位 , 黎 满 建 为 启 顺 公 司 的 安 

全 生 产 主 要 负 责 人 , 叶 旭 洲 为 安 全 生 产 管 理 人 员 。 启 顺 公 司 有 建 

立 安 全 管 理 制 度 , 设 立 安 全 管 理 机 构 , 有 制 定 应 急 救 援 预 案 和 组 

织 员 工 开 展 应 急 救 援 演 练 ; 有 制 定 安 全 教 育 和 培 训 制 度 , 相 关 从 

业 人 员 已 完 成 培 训 ; 已 建 立 源 头 治 超 工 作 机 构 , 已 建 立 货 物 装 载 

台 账 , 安 装 称 重 设 施 持 有 鉴 定 报 告 , 已 建 设 视 频 监 控 系 统 并 联 网 。 

( 四 ) 事 故 发 生 经 过 

[L 2021 年 , 中 堂 交 通 分 局 根 据 《 广 东 省 道 路 货 物 运 输 源 头 超 限 超 载 治 理 办 法 》 等 相 关 规 定 将 启 顺 公 司 纳 入 货 物 

运 输 源 头 单 位 进 行 公 示 和 监 管 。2022 年 以 来 , 中 堂 交 通 分 局 多 次 检 查 发 现 启 顺 公 司 存 在 超 限 超 载 行 为 , 查 处 启 顺 

公 司 案 件 3 宗 , 罚 款 人 民 币 六 万 元 整 ;2023 年 3 月 , 中 堂 交 通 分 局 通 过 治 超 联 网 综 合 信 息 管 理 系 统 查 询 启 顺 公 司 

的 车 辆 出 场 过 磅 记 录 , 发 现 该 公 司 6 轴 重 型 货 车 粟 SF9729 存 在 过 磅 超 载 信 息 , 并 于 2023 年 4 月 3 日 对 启 顺 公 司 

负 责 人 进 行 约 谈 , 要 求 企 业 做 好 车 辆 过 磅 记 录 , 加 强 管 理 , 严 禁 车 辆 超 限 超 载 出 场 , 避 免 问 题 再 次 出 现 , 并 就 此 

问 题 作 整 改 报 告 。 



2023 年 4 月 22 日 5 时 43 分 , 陈 东 旭 受 钢 宏 公 司 陈 刚 指 派 , 

驾 驶 粟 SN3077 号 重 型 自 卸 货 车 由 东 城 桑 园 散 装 砂 场 出 发 , 到 中 

堂 镇 东 莞 市 启 顺 建 材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装 沙 运 载 至 东 莞 东 城 桑 园 散 

装 砂 场 , 沿 东 莞 市 中 堂 镇 南 潢 路 从 西 (G107) 往 东 〔( 潢 涌 村 ) 

方 向 行 驶 至 三 涌 三 保 大 桥 路 口 时 , 车 辆 右 侧 车 头 先 与 从 南 ( 高 域 

镇 》 往 西 (LG107) 方 向 转 弯 的 贺 林 妍 驾 驶 的 无 号 牌 电 动 三 轮 车 

车 尾 发 生 碰 撞 , 再 与 从 东 〔 澄 涌 村 ) 往 西 (G107) 方 向 行 驶 的 

黄 六 清 驾 驶 的 湘 L62A66 号 小 型 普 通 客 车 发 生 碰 撞 , 事 故 造 成 贺 

林 娇 经 现 场 抢 救 无 效 死 亡 、 黄 六 清 受 伤 及 三 车 不 同 程 度 损 坏 。 

( 五 ) 事 故 现 场 情 况 

1. 天 气 情 况 。 事 发 地 点 2023 年 4 月 22 日 5 时 43 分 为 阴 天 , 

事 发 时 为 凌 晨 , 视 线 一 般 , 能 见 度 一 般 。 

2. 道 路 情 况 。 事 故 现 场 位 于 东 菀 市 中 堂 镇 南 潢 路 三 涌 三 保 大 

桥 路 口 路 段 ( 以 下 简 称 “ 三 保 大 桥 路 口 “) , 为 “T“ 型 路 口 , 设 有 

人 行 横 道 , 中 心 有 隔 离 护 栏 , 东 往 潢 涌 村 , 南 往 高 坡 镇 , 西 往 

G107。 东 西 双 向 各 设 有 两 条 机 动 车 道 , 为 沥 青 路 面 , 东 往 西 方 

向 靠 道 路 中 心 隔 离 护 栏 矶 数 机 动 车 道 依 次 宽 为 330cm、350cm, 

西 往 东 方 向 靠 道 路 中 心 隔 离 护 栏 右 数 机 动 车 道 依 次 宽 为 350cm、 

600cm。 南 北 双 向 各 设 有 两 条 机 动 车 道 , 为 水 泥 路 面 , 南 往 北 方 

向 靠 道 路 中 心 黄 线 机 动 车 道 依 次 宽 为 350cm、350cm。 该 路 段 夜 

间 有 路 灯 照 明 , 限 速 60 公 里 / 时 。 三 保 大 桥 路 口 处 近 三 年 的 事 故 

情 况 为 : 2022 年 64 宗 、2021 年 39 宗 、2020 年 39 宗 , 三 保 大



桥 路 口 所 属 的 南 澄 路 位 于 莞 穗 路 与 广 园 快 速 路 之 间 , 车 流 量 大 , 

支 路 开 口 数 较 多 , 安 全 风 险 较 大 , 整 条 道 路 属 于 事 故 多 发 路 段 。 

3. 路 面 痕 迹 。 路 面 有 : 〔(1) 粤 SN3077 号 重 型 自 卸 货 车 前 车 

痕 ; (〈2) 无 号 牌 电 动 三 轮 车 刮 地 痕 ; (3) 湘 L62A66 号 小 型 普 

通 客 车 刮 地 痕 ; (〈4) 人 体 磨 地 痕 。 

( 六 ) 人 员 伤 亡 和 经 济 损 失 情 况 

1. 本 起 事 故 共 造 成 贺 林 娇 1 人 死 亡 , 黄 六 清 1 人 受 伤 。 根 据 

《 居 民 死 亡 医 学 证 明 ( 推 断 ) 书 》( 证 书 编 号 : S442020066266) , 

贺 林 娇 死 亡 原 因 : 腹 部 以 下 严 重 毁 损 ; 黄 六 清 为 轻 伤 , 经 诊 断 : 

全 身 多 处 软 组 织 挫 伤 。 

2. 事 故 直 接 经 济 损 失 : 截 止 日 前 , 事 故 各 方 正 协 商 处 理 赔 偿 

事 宜 , 直 接 经 济 损 失 正 在 核 算 中 。 

( 七 ) 道 路 交 通 责 任 认 定 

2023 年 5 月 18 日 , 中 堂 交 警 大 队 出 具 《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认 定 

书 》 ( 第 441906120230000013 号 ) , 认 定 当 事 人 事 故 责 任 如 下 : 

当 事 人 陈 东 旭 、 贺 林 娇 均 负 此 事 故 的 同 等 责 任 ; 当 事 人 黄 六 清 不 

负 事 故 责 任 。 《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认 定 书 》 ( 第 441906120230000013 

号 ) 已 送 达 涉 事 驾 驶 员 陈 东 旭 、 伤 者 黄 六 清 及 死 者 贺 林 娇 家 属 。 

二 、 事 故 发 生 经 过 和 应 急 救 援 情 况 

( 一 ) 事 故 信 息 接 报 及 响 应 情 况 

接 处 警 情 况 : 2022 年 4 月 22 日 5 时 44 分 许 , 东 莞 市 公 安 

局 中 堂 分 局 110 指 挥 中 心 接 群 众 电 话 报 案 称 : 在 东 莞 市 中 堂 镇 三



涌 市 场 路 段 , 货 车 与 小 车 及 三 轮 车 发 生 碰 撞 , 有 人 员 受 伤 , 需 要 

120 到 场 。 接 报 后 , 东 莞 市 公 安 局 中 堂 分 局 110 指 挥 中 心 立 即 指 

令 中 堂 交 警 大 队 事 故 中 队 、 路 面 巡 诊 警 力 并 通 知 120 救 护 人 员 赶 

赴 事 故 现 场 开 展 抢 救 伤 者 、 控 制 现 场 和 勘 查 取 证 等 工 作 。 

( 二 ) 应 急 处 置 情 况 

2023 年 4 月 22 日 6 时 00 分 , 救 护 车 到 达 现 场 , 经 现 场 诊 

断 , 无 号 牌 电 动 三 轮 车 驾 驶 员 贺 林 妍 当 场 死 亡 。 

6 时 08 分 , 中 堂 交 警 大 队 交 警 那 沛 安 到 达 现 场 处 理 勘 查 并 

进 行 现 场 保 护 。 

6 时 15 分 , 中 堂 交 警 大 队 副 大 队 长 胡 卫 均 、 交 警 赖 润 辉 到 

达 现 场 。 

6 时 20 分 , 中 堂 公 安 分 局 政 委 叶 满 河 到 达 现 场 。 

7 时 00 分 , 事 故 现 场 清 理 完 毕 , 恢 复 交 通 , 交 警 部 门 暂 扣 

涉 事 三 车 : 粤 SN3077 号 重 型 自 卸 货 车 、 无 号 牌 电 动 三 轮 车 、 湘 

LG62A66 号 小 型 普 通 客 车 。 

10 时 30 分 , 市 公 安 局 交 警 支 队 副 支 队 长 罗 勇 , 中 堂 镇 副 书 

记 许 自 福 , 中 堂 镇 副 镇 长 、 公 安 分 局 局 长 张 峰 , 交警 大 队 大 队 长 

胡 文 涛 及 应 急 管 理 分 局 、 交 通 分 局 、 综 合 执 法 分 局 、 工 程 建 设 中 

心 、 属 地 村 委 等 部 门 单 位 的 领 导 在 事 故 现 场 召 开 现 场 研 判 会 。 

( 三 ) 医 疗 救 治 和 善 后 处 理 情 况 

事 故 发 生 后 , 中 堂 交 警 大 队 已 通 知 中 堂 医 院 120 救 护 医 务 人 

员 到 场 , 立 即 将 伤 者 黄 六 清 运 往 中 堂 医 院 进 行 救 治 。 因 贺 林 娇 受



伤 严 重 , 医 护 人 员 已 证 实 当 场 死 亡 。 经 广 东 康 恰 司 法 鉴 定 中 心 对 

尸 体 进 行 检 验 鉴 定 并 出 具 尸 检 结 论 后 , 中 堂 交 警 大 队 出 具 《 尸 体 

处 理 通 知 书 》 通 知 家 属 处 理 遗 体 , 并 组 织 人 员 全 力 做 好 死 者 家 属 

的 安 抚 工 作 。 目 前 遗 体 已 完 成 火 化 , 事 故 各 项 善 后 工 作 平 稳 有 序 

开 展 。 

( 四 ) 采 取 的 应 对 措 施 

三 保 大 桥 路 口 处 存 在 安 全 隐 患 有 : 1. 此 路 段 连 接 高 垣 , 货 车 

通 行 量 较 大 , 原 先 限 速 的 60 公 里 / 时 需 下 调 ; 2. 此 路 段 安 装 的 爆 

闪 灯 、 黄 闪 警 示 灯 等 警 示 设 备 数 量 较 少 。 事 发 后 , 中 堂 镇 道 安 办 

牵 头 交 警 、 交 通 等 部 门 , 在 三 保 大 桥 路 口 处 翻 新 了 地 面 标 线 及 人 

行 横 道 , 增 设 了 限 速 40 公 里 / 时 标 志 牌 、 爆 闪 灯 、 黄 闪 警 示 灯 及 

亡 人 事 故 警 示 牌 , 并 于 周 边 村 口 处 增 加 交 通 安 全 宣 传 喇 叭 。 

( 五 ) 应 急 处 置 评 估 意 见 

经 评 估 , 本 起 事 故 先 期 响 应 迅 速 、 现 场 处 署 得 当 、 救 援 行 动 

开 展 有 序 , 处 置 工 作 合 理 、 有 效 、 未 造 成 次 生 事 故 , 无 救 援 人 员 

伤 亡 , 事 故 应 急 处 罩 得 当 。 

三 、 事 故 原 因 分 析 

( 一 ) 直 接 原 围 分 析 

事 故 直 接 原 因 是 : 当 事 人 陈 东 旭 驾 驶 不 符 合 技 术 标 准 〔 左 

前 行 车 灯 功 能 失 效 ) 货 车 超 载 超 速 行 驶 , 行 经 路 口 未 减 速 ; 当 事 

人 贺 林 娇 无 证 驾 驶 机 件 不 全 的 无 号 牌 电 动 三 轮 车 转 弛 未 让 直 行 

车 辆 先 行 。



( 二 ) 事 故 相 关 检 验 检 测 和 鉴 定 情 况 

经 交 警 部 门 委 托 广 东 康 恰 司 法 鉴 定 中 心 对 事 故 车 辆 的 安 全 

技 术 状 况 进 行 鉴 定 , 得 到 如 下 鉴 定 意 见 : 

1. 粟 SN3077 号 重 型 自 卷 货 车 车 辆 性 能 检 验 情 况 , 技 术 检 验 

的 鉴 定 意 见 为 : 

(1》 对 类 SN3077 号 重 型 自 卸 货 车 进 行 称 重 , 总 重 为 

31875kg。 核 载 31000kg, 存 在 超 载 行 为 。 

(2) 技 术 检 验 , 鉴 定 意 见 为 : 制 动 及 转 向 功 能 有 效 ; 右 前 

转 向 灯 、 右 前 雾 灯 及 右 侧 远 光 灯 功 能 失 效 符 合 本 次 事 故 中 碰 撞 造 

成 的 后 果 , 左 前 行 车 灯 功 能 失 效 不 符 合 本 次 事 故 碰 撞 形 成 , 其 余 

灯 具 齐 全 , 功 能 有 效 。 

(3) 事 发 时 车 辆 行 驶 速 度 , 鉴 定 意 见 为 : 粤 SN3077 号 重 

型 自 卸 货 车 事 发 时 的 行 驶 速 度 约 76km/h。 事 发 路 段 限 速 60km/h, 

存 在 超 速 行 为 。 

2. 无 号 牌 电 动 三 轮 车 ( 含 车 载 蓄 电 池 ) 车 辆 性 能 检 验 情 况 , 

技 术 检 验 的 鉴 定 意 见 为 : 

(1) 无 号 牌 电 动 三 轮 车 未 配 备 脚 蹬 及 驱 动 链 条 等 人 力 驱 动 

装 置 , 不 具 备 脚 踏 骑 行 能 力 , 不 符 合 GB 17761-2018《 电 动 自 行 

车 安 全 技 术 规 范 》 中 4.1 款 a) “ 具 有 脚 踏 骑 行 能 力 “ 的 要 求 。 

(2) 无 号 牌 电 动 三 轮 车 的 整 车 质 量 ( 含 车 载 蓄 电 池 ) 为 

164.6kg, 不 符 合 GB 17761-2018《 电 动 自 行 车 安 全 技 术 规 范 》 中 

4.1 款 4) 规 定 “ 装 备 完 整 的 电 动 自 行 车 的 整 车 质 量 应 当 小 于 或 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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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55Skg“ 的 要 求 。 

(3) 经 测 量 , 无 号 牌 电 动 三 轮 车 的 外 形 尺 寸 : 车 身 长 度 约 

2430mm; 车 体 宽 度 约 910mm: 车 身 高 度 约 820mm; 前 、 后 轮 中 

心 距 约 为 1720mm, 不 符 合 GB 17761-2018《 电 动 自 行 车 安 全 技 

术 规 范 》 的 参 数 要 求 [J。 

(4) 无 号 牌 电 动 三 轮 车 的 电 动 机 功 率 为 700W, 不 符 合 GB 

17761-2018《 电 动 自 行 车 安 全 技 术 规 范 》 中 4.1 款 “ 电 动 机 额 定 

连 续 输 出 功 率 小 于 或 等 于 400W“ 的 参 数 要 求 。 

受 检 的 无 号 牌 电 动 三 轮 车 在 脚 踏 骑 行 能 力 、 整 车 质 量 、 外 形 

尺 寸 及 电 动 机 功 率 方 面 不 符 合 GB 17761-2018《 电 动 自 行 车 安 全 

技 术 规 范 》 中 的 相 关 技 术 参 数 要 求 , 现 有 条 件 最 高 车 速 无 法 确 定 。 

3. 湘 L62A66 号 车 车 辆 性 能 检 验 情 况 , 技 术 检 验 的 鉴 定 意 见 

为 : 受 检 的 湘 L62A66 号 吉 利 牌 小 型 普 通 客 车 制 动 及 转 向 功 能 有 

效 ; 前 部 灯 具 缺 失 符 合 本 次 事 故 中 碰 撞 造 成 的 后 果 , 后 部 灯 具 齐 

全 , 未 见 异 常 。 

( 三 ) 其 他 可 能 因 素 排 哥 

事 故 当 天 接 受 处 理 时 , 东 莞 市 公 安 局 交 通 警 察 中 堂 大 队 已 对 

陈 东 旭 、 黄 六 清 两 人 进 行 现 场 酒 精 呼 气 测 试 ( 结 果 为 0mg/100ml、 

0mg/100ml) 及 血 液 中 乙 醇 检 验 鉴 宏 ( 检 验 结 果 为 Omg/100ml、 

0mg/100ml) , 并 对 陈 东 旭 、 黄 六 清 两 人 尿 液 进 行 验 毒 测 试 ( 测 

[L1 GB 17761-2018《 电 动 自 行 车 安 全 技 术 规 苑 》6. 1. 5 尺 寸 限 值 

电 动 自 行 车 的 尺 寸 限 值 应 当 符 合 下 列 要 求 ; 
a》 整 车 高 度 小 于 或 等 于 1100mm; 车 体 宽 度 ( 除 车 把 、 脚 蹴 部 分 外 》 小 于 或 等 于 450mm; 前 、 后 轮 中 心 距 小 于 或 
等 于 1250mm; 鞍 座 高 度 大 于 或 等 于 635mm;



试 结 果 均 为 阴 性 ), 排 除 两 人 酒 驾 、 毒 驾 的 可 能 性 。 

东 莞 市 公 安 局 交 通 警 察 支 队 中 堂 大 队 抽 取 贺 林 娇 的 血 液 后 

送 往 广 东 康 恰 司 法 鉴 定 中 心 进 行 常 见 毒 品 筛 查 和 乙 醇 含 量 检 验 , 

得 到 如 下 鉴 定 意 见 : 

1. 送 检 的 贺 林 娇 血 液 中 未 检 出 苯 丙 胺 、 甲 基 苯 丙 胺 ( 冰 毒 )、 

MDA(3, 4 一 亚 甲 基 二 氧 基 苯 丙 胺 )、MDMA (3,4- 亚 甲 基 二 氧 

基 甲 基 苯 丙 胺 , 摇 头 丸 )、 甲 卡 西 酮 、 氯 胺 酮 (K 粉 )、 去 甲 气 胶 

酮 、 曲 马 多 、0“- 单 乙 酰 吗 啡 、 乙 基 吗 啡 、 可 卡 因 、 吗 啡 、 罄 粟 

碱 、 美 沙 酮 、 可 待 因 、 哄 替 啶 等 毒 品 成 份 。 

2. 送 检 的 贺 林 娇 血 液 中 未 检 出 乙 醇 成 份 。 

综 上 , 本 次 事 故 排 除 陈 东 旭 、 黄 六 清 、 贺 林 娇 三 人 酒 驾 、 毒 

驾 的 可 能 性 。 

四 、 有 关 责 任 单 位 存 在 的 主 要 问 题 与 履 职 情 况 

( 一 ) 事 故 单 位 

1. 东 莞 钢 宏 建 筑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

钢 宏 公 司 未 严 格 按 照 “ 一 车 一 档 * 原 则 建 立 车 辆 档 案 , 存 在 信 

息 更 新 不 及 时 的 问 题 。 涉 事 车 辆 粤 SN3077 号 车 的 道 路 运 输 证 超 

过 半 年 未 年 审 , 并 于 2023 年 2 月 被 东 莞 市 交 通 运 输 局 万 江 分 局 

注 销 , 钢 宏 公 司 仍 然 在 4 月 22 日 调 派 粤 SN3077 号 车 运 送 货 物 。 

钢 宏 公 司 未 能 葵 实 安 全 生 产 事 故 隐 患 排 查 制 度 , 未 能 发 现 隐 患 问 

题 及 时 整 改 , 未 确 保 车 辆 符 合 国 家 规 定 的 技 术 标 准 , 粤 SN3077 

号 车 出 车 前 存 在 左 前 行 车 灯 功 能 失 效 的 问 题 , 安 全 管 理 不 到 位 ;



钢 宏 公 司 的 安 全 教 育 培 训 不 到 位 , 未 能 有 效 组 织 实 施 教 育 培 训 , 

对 驾 驶 员 的 入 职 岗 前 培 训 学 时 不 足 , 安 全 生 产 教 育 培 训 记 录 不 完 

善 ( 缺 少 培 训 图 片 、 培 训 人 员 签 名 ) , 驾 驶 员 交通 安 全 意 识 淡 薄 , 

存 在 超 速 行 驶 等 行 为 。 

2. 东 莞 市 钢 宏 建 筑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主 要 负 责 人 

钢 宏 公 司 主 要 负 责 人 及 法 定 代 表 人 : 陈 刚 , 男 , 汉 族 , 户 籍 

地 址 : 湖 北 省 钟 祥 市 。 

陈 刚 作 为 钢 宏 公 司 主 要 负 责 人 , 对 车 辆 驾 驶 人 陈 东 旭 安 全 生 

产 教 育 和 培 训 不 到 位 , 有 制 定 安 全 教 育 和 培 训 制 度 , 但 未 能 有 效 

组 织 实 施 ; 有 建 立 隐 患 排 查 制 度 , 但 未 认 真 落 实 隐 患 排 查 工 作 , 

未 能 及 时 发 现 并 消 除 事 故 隐 患 , 未 能 及 时 处 理 粤 SN3077 号 牌 车 

左 前 行 车 灯 功 能 失 效 的 问 题 ; 未 能 及 时 发 现 粟 SN3077 号 车 的 道 

路 运 输 证 已 被 注 销 , 仍 调 派 无 道 路 运 输 证 的 货 车 进 行 上 路 运 输 作 

业 。 

3. 东 莞 市 启 顺 建 材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

启 顺 公 司 作 为 事 故 货 运 源 头 单 位 , 已 建 立 源 头 治 超 工 作 机 

构 , 已 建 立 货 物 装 载 台 账 , 相 关 从 业 人 员 已 完 成 培 训 , 安 装 称 重 

设 施 持 有 鉴 定 报 告 , 已 建 设 视 频 监 控 系 统 并 联 网 。 经 调 查 , 启 顺 

公 司 存 在 为 超 标 准 装 载 车 辆 过 碟 出 场 的 违 法 行 为 山 。 

( 二 ) 有 关 监 管 部 门 

[11 《 广 东 省 道 路 货 物 运 输 源 头 超 限 超 载 治 理 办 法 》 第 七 条 第 ( 一 ) 项 , 货 运 源 头 单 位 不 得 有 下 列 行 为 , C 一 ) 为 车 
辆 超 标 准 装 载 、 配 载 …...



1. 中 堂 交 通 分 局 

中 堂 交通 分 局 作 为 道 路 运 输 行 业 主 管 部 门 , 结 合 自 身 职 能 , 

根 据 省 、 市 、 镇 的 工 作 部 景 , 坚 持 “ 管 行 业 必 须 管 安 全 、 管 生 产 

经 营 必 须 管 安 全 “ 的 “ 一 岗 双 责 “ 职 责 意 识 , 屋 格 按 照 “ 全 覆 盖 、 零 

容 忍 “ 的 工 作 要 求 , 切 实 履 行 安 全 监 管 职 责 , 主 动 作 为 , 加 强 货 

运 市 场 监 督 检 查 。 

安 全 管 理 方 面 : 制 定 相 关 安 全 生 产 检 查 方 案 计 划 ,2023 年 

以 来 , 召 开 安 全 生 产 工 作 会 议 9 次 , 组 织 货 运 企 业 参 与 市 、 镇 安 

全 工 作 会 议 及 培 训 共 3 次 , 检 查 交 通 运 输 企 业 共 188 次 , 其 中 3 

家 危 运 企 业 ,1 家 汽 车 客 运 站 、117 家 机 动 车 维 修 企 业 、20 家 机 

动 车 驾 驶 员 培 训 场 、66 家 货 运 企 业 , 重 点 道 路 运 输 企 业 检 查 率 

达 100%, 其 中 发 现 安 全 隐 患 25 处 , 已 责 令 整 改 25 处 , 整 改 率 

100%。 

打 非 治 违 方 面 : 2023 年 以 来 , 积 极 开 展 各 类 联 合 整 治 行 动 , 

出 动 执 法 人 员 1182 人 次 , 开 展 执 法 行 动 48 次 , 检 查 货 车 804 辆 

次 , 查 处 超 限 超 载 车 辆 64 宗 , 卸 载 货 物 357.82 吨 。 

治 超 源 头 方 面 : 中 堂 镇 辖 区 共 有 源 头 治 超 企 业 10 家 , 中 堂 

交 通 分 局 于 2021 年 8 月 在 东 莞 市 中 堂 镇 人 民 政 府 网 公 开 《 关 于 

调 整 中 堂 镇 超 限 超 载 治 理 货 运 源 头 单 位 的 公 示 》。 同 时 中 堂 交 通 

分 局 每 月 联 同 镇 交 警 大 队 、 城 管 分 局 、 应 急 管 理 分 局 、 水 务 中 心 

等 部 门 对 辖 区 内 10 家 治 超 源 头 企 业 进 行 检 查 , 重 点 检 查 企 业 台 

账 、 过 磅 设 备 、 载 货 车 辆 出 入 记 录 等 , 督 促 企 业 严 禅 超 限 超 载 出



车 , 并 落 实 相 关 制 度 , 做 好 检 查 台 账 。 今 年 以 来 , 交 通 分 局 共 检 

查 源 头 企 业 5 次 , 出 动 50 人 次 , 检 查 46 架 次 , 发 现 13 处 隐 患 , 

责 令 限 期 整 改 13 项 , 源 头 处 罚 44000 元 , 复 查 13 处 , 约 谈 源 头 

企 业 4 家 。 

2. 中 堂 交 警 大 队 

中 堂 交 警 大 队 作 为 事 故 辖 区 道 路 交 通 管 理 执 行 机 关 , 依 法 对 

辖 区 道 路 交 通 实 行 统 一 管 理 , 负 责 查 处 各 类 交 通 安 全 违 法 行 为 , 

维 护 辖 区 道 路 交 通 秩 序 。 据 统 计 ,2023 年 以 来 , 现 场 查 处 各 类 

交 通 违 法 行 为 4.17 万 宗 。 其 中 , 货 车 超 载 行 为 1771 宗 ; 摩 、 电 

违 法 行 为 2.8 万 宗 ; 查 处 酒 醉 驾 237 宗 ; 查 处 电 动 三 轮 车 违 法 行 

为 76 宗 , 查 处 失 驾 交 通 违 法 行 为 27 宗 。 

加 强 辖 区 道 路 隐 患 排 查 整 治 力 度 , 排 查 破 损 中 央 隔 离 设 施 路 

段 共 26 处 , 共 56 卡 , 总 长 约 168 米 ; 排 查 破 损 人 行 道 护 栏 共 3 

处 , 共 4 卡 , 总 长 8 米 ; 排 查 隐 患 标 志 31 处 , 其 中 ( 老 旧 ) 损 

坏 4 块 , 缺 失 2 块 , 另 外 新 增 142 块 , 增 设 凸 面 镜 2 套 , 扶 正 

倾 斜 标 志 牌 25 块 , 排 查 路 面 标 线 模 糊 21 处 , 约 6200 平 方 米 , 

增 设 地 面 横 向 减 速 标 线 1 处 , 约 126 平 方 米 。 共 计 补 充 或 修 复 标 

志 8 块 , 补 划 路 面 标 线 3 处 , 约 1300 平 方 米 。 

积 极 开 展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宣 传 工 作 , 共 开 展 各 类 宣 传 活 动 232 

次 , 派 发 宣 传 单 张 3.6 万 多 份 , 发 送 交 通 安 全 提 示 信 息 8.4 万 多 

条 。 组 织 深 入 美 团 外 卖 、 饿 了 么 、 京 东 快 递 等 企 业 为 驾 驶 员 、 骑 

手 开 展 宣 讲 、 爱 心 头 盗 赠 送 活 动 共 12 场 。 组 建 “ 少 年 交 警 队 “,



联 合 教 管 中 心 对 校 园 接 送 家 长 开 展 交 通 安 全 教 育 , 共 开 展 进 校 园 

活 动 48 次 , 并 开 展 “ 少 年 交 警 队 “ 创 建 活 动 , 以 “ 小 手 拉 大 手 “ 的 

形 式 , 进 一 步 提 高 群 众 的 交 通 安 全 意 识 。 

3. 万 江 交 通 分 局 

万 江 交 通 分 局 结 合 自 身 职 能 , 根 据 省 、 市 、 街 道 的 部 晴 , 切 

实 履 行 安 全 生 产 监 管 职 责 , 主 动 作 为 , 加 强 货 运 行 业 市 场 监 督 检 

查 , 安 全 管 理 方 面 : 落 实 签 订 2023 年 度 安 全 生 产 管 理 责 任 书 和 

2023 年 春 运 安 全 责 任 书 ( 共 25 份 ),2023 年 以 来 制 定 相 关 安 全 生 

产 检 查 方 案 3 份 , 下 发 有 关 安 全 生 产 工 作 通 知 文 件 共 72 份 , 召 

开 安 全 生 产 工 作 会 议 1 次 , 认 眠 执 行 “ 安 全 责 任 书 “ 一 年 一 签 工 

作 , 建 立 倩 全 安 全 生 产 责 任 体 系 。 从 管 理 源 头 上 查 摆 隐 患 。2023 

年 1 月 1 日 至 2023 年 4 月 22 日 , 万 江 交 通 分 局 共 出 动 检 查 人 员 

63 人 次 , 检 查 企 业 21 间 , 共 发 现 一 般 隐 患 23 处 , 整 改 隐 患 23 

处 。 执 法 方 面 , 出 动 综合 执 法 人 员 450 人 次 , 执 法 车 150 台 次 , 

检 查 客 、 货 运 车 辆 813 台 次 , 查 处 超 限 超 载 车 辆 87 台 次 , 累 计 

卸 货 490.565 吨 , 查 处 扬 撒 车 辆 3 台 次 。 其 中 : 查 处 维 修 案 件 8 

宗 , 驾 培 案 件 1 宗 , 客 运 案 件 4 宗 , 货 运 案 件 10 宗 , 危 运 案 件 

1 宗 , 非 法 营 运 ( 出 租 ) 案 件 1 宗 , 一 超 四 罚 案 件 17 宗 , 安 全 生 产 

案 件 1 宗 , 租 贫 案 件 1 宗 。 

五 、 对 有 关 责 任 人 员 和 责 任 单 位 的 处 理 建 议 

( 一 ) 困 在 事 故 中 死 亡 免 予 追 究 责 任 人 员 

贺 林 娇 , 无 号 牌 电 动 三 轮 车 驾 驶 人 , 无 证 驾 驶 机 件 不 全 的 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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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 牌 电 动 三 轮 车 , 阮 仪 沥 林 技 其 行 为 违 反 了 《 中 华 

人 民 共 和 国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 》 第 八 条 LL、 第 十 九 条 第 一 款 2!、 第 

二 十 一 条 DBI 及 《 中 华 g 氓 t 和 国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 实 施 条 例 》 第 五 

十 二 条 第 ( 三 ) 项 M 之 规 定 , 导 致 事 故 的 发 生 , 贺 林 娇 对 事 故 发 

生 负 有 直 接 责 任 。 鉴 于 贺 林 妍 在 事 故 中 死 亡 , 建 议 免 予 追 究 其 责 

任 。 

( 二 ) 对 事 故 有 关 责 任 人 员 和 责任 单 位 的 行 政 处 罚 建 议 

1. 陈 东 旭 , 粤 SN3077 号 重 型 自 卸 货 车 驾 驶 人 , 事 故 当 天 受 

钢 宏 公 司 指 派 驾 驶 粤 SN3077 号 重 型 自 卸 货 车 由 东 城 桑 园 散 装 砂 

场 出 发 , 到 中 堂 东 莞 市 启 顺 建 材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装 沙 运 载 至 东 莞 东 

城 桑 园 散 装 砂 场 。 出 发 前 , 林 伟 性 能 , 月 

除 隐 患 , 违 反 了 《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 》 第 二 十 一 

51;, 途 经 事 发 路 段 时 , 陈 东 旭 驾 驶 粤 SN3077 孙 年 时 行 颂 途 广 吊 

为 76 公 里 / 小 时 , 存 在 超 速 行 为 , 违 反 了 《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道 路 

交 通 安 全 法 》 第 四 十 二 条 第 一 款 [1; 粤 SN3077 号 车 装 载 货 物 总 

重 到 达 3187Skg, 存 在 超 载 行 为 , 途 反 了 《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道 路 

[L1 《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 》 第 八 条 , 国 家 对 机 动 车 实 行 登 记 制 度 。 机 动 车 经 公 安 机 关 交 通 管 理 部 门 
登 记 后 , 方 可 上 路 行 驶 。 尚 未 登 记 的 机 动 车 , 需 要 临 时 上 道 路 行 驶 的 , 应 当 取 得 临 时 通 行 牌 证 。 
[2] 《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 》 第 十 九 条 第 一 款 , 驾 驶 机 动 车 , 应 当 依 法 取 得 机 动 车 驾 驶 证 。 
[3] 《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 》 第 二 十 一 条 , 驾 驶 人 驾 驶 机 动 车 上 道 路 行 驶 前 , 应 当 对 机 动 车 的 安 全 技 
术 性 能 进 行 认 真 检 查 ; 不 得 驾 驶 安 全 设 施 不 全 或 耆 机 件 不 符 合 技 术 标 准 等 具 有 安 全 隐 患 的 机 动 车 。 
[4】 《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 实 施 条 例 》 第 五 十 二 条 第 ( 三 》 项 , 机 动 车 通 过 没 有 交 通 信 号 灯 控 制 也 没 
有 交 通 警 察 指 挥 的 交 叉 路 口 , 除 应 当 遵 守 第 五 十 一 条 第 ( 二 》 项 、 第 ( 三 》 项 的 规 定 外 , 还 应 当 遵 守 下 列 规 定 : 
( 三 》 转 弯 的 机 动 车 让 直 行 的 车 辆 先 行 ; 

[5] 《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 》 第 二 十 一 条 , 驾 驶 人 驾 驶 机 动 车 上 道 路 行 驶 前 , 应 当 对 机 动 车 的 安 全 技 
术 性 能 进 行 认 真 检 查 ; 不 得 驾 驶 安 全 设 施 不 全 或 耆 机 件 不 符 合 技 术 标 准 等 具 有 安 全 隐 患 的 机 动 车 。 
[6] 《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 》 第 四 十 二 条 第 一 款 , 机 动 车 上 道 路 行 驶 , 不 得 超 过 限 速 标 志 标 明 的 最 高 
时 连 。 在 没 有 限 速 标 志 的 路 段 , 应 当 保 持 安 全 车 速 。



交 通 安 全 法 》 第 四 十 八 条 第 一 款 L1。 建 议 由 中 堂 交 警 大 队 根 据 《 中 

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 》 的 相 关 规 定 , 依 法 对 其 进 行 行 政 

处 罚 。 

2. 东 莞 钢 宏 建 筑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, 作 为 涉 事 车 辆 的 所 有 人 , 使 

用 无 《 道 路 运 输 证 》 的 车 辆 参 加 普 通 货 物 运 输 DD, 违 反 了 《 道 路 

货 物 运 输 及 站 场 管 理 规 定 》 第 六 十 三 条 第 一 款 之 规 定 , 建 议 由 东 

莞 市 交 通 运 输 局 中 堂 分 局 依 法 对 其 进 行 行 政 处 罚 。 

3. 东 莞 钢 宏 建 筑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, 未 能 落 实 生 产 安 全 事 故 隐 患 

排 查 制 度 , 未 能 发 现 隐 患 问 题 及 时 整 改 , 未 确 保 车 辆 符 合 国 家 规 

定 的 技 术 标 准 , 粤 SN3077 号 车 出 车 前 存 在 左 前 行 车 灯 功 能 失 效 

的 问 题 , 安 全 管 理 不 到 位 ; 安 全 教 育 培 训 不 到 位 , 未 能 有 效 组 织 

实 施 教 育 培 训 , 对 驾 驶 员 的 入 职 岗 前 培 训 学 时 不 足 , 安 全 生 产 教 

育 培 训 记 录 不 完 善 ( 缺 少 培 训 图 片 、 培 训 人 员 签 名 ) , 驾 驶 员 交 

通 安 全 意 识 淡 薄 , 存 在 超 速 行 驶 等 行 为 , 违 反 《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

安 全 生 产 法 》 第 二 十 八 条 第 一 款 Bl 和 第 四 十 一 条 第 二 款 出 的 规 定 , 

建 议 由 东 菀 市 交 通 运 输 局 万 江 分 局 依 法 对 其 进 行 行 政 处 罚 。 

[L1 《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 》 第 四 十 八 条 第 一 款 , 机 动 车 载 物 应 当 符 合 核 定 的 载 质 量 , 严 禁 超 载 : 载 
物 的 长 、 宽 、 高 不 得 违 反 装 载 要 求 , 不 得 遗 酒 、 飘 散 载 运 物 。 
[2] 《 道 路 货 物 运 输 及 站 场 管 理 规 定 》 第 六 十 三 条 第 一 款 , 违 反 本 规 定 , 取 得 道 路 货 物 运 输 经 营 许 可 的 道 路 货 物 
运 输 经 营 耆 使 用 无 《 道 路 运 输 证 》 的 车 辆 参 加 普 通 货 物 运 输 的 , 由 交 通 运 输 主 管 部 门 责 令 改 正 , 处 1000 元 以 上 
3000 元 以 下 的 罚 款 。 

[3] 《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安 全 生 产 法 》 第 二 十 八 条 第 一 款 : 生 产 经 营 单 位 应 当 对 从 业 人 员 进 行 安 全 生 产 教 育 和 培 训 , 
保 证 从 业 人 员 具 备 必 要 的 安 全 生 产 知 识 , 熟 悉 有 关 的 安 全 生 产 规 章 制 度 和 安 全 操 作 规 程 , 掌 握 本 岗 位 的 安 全 操 作 
技 能 , 了 解 事 故 应 急 处 理 措 施 , 知 悉 自 身 在 安 全 生 产 方 面 的 权 利 和 义 务 。 未 经 安 全 生 产 教 育 和 培 训 合 格 的 从 业 人 
员 , 不 得 上 岗 作 业 。 
[4】 《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安 全 生 产 法 》 第 四 十 一 条 第 二 款 , 生 产 经 营 单 位 应 当 建 立 健 全 并 落 实 生 产 安 全 事 故 隐 悦 排 
查 治 理 制 度 , 采 取 技 术 、 管 理 措 施 , 及 时 发 现 并 消 除 事 故 隐 患 。 事 敦 隐 患 排 查 治 理 情 况 应 当 如 实 记 录 , 并 通 过 职 
工 大 会 或 者 职 工 代 表 大 会 、 信 息 公 示 栏 等 方 式 向 从 业 人 员 通 报 。 其 中 , 重 大 事 敦 隐 患 排 查 治 理 情 况 应 当 及 时 向 负 
有 安 全 生 产 监 督 管 理 职 责 的 部 门 和 职 工 大 会 或 者 职 工 代 表 大 会 报 告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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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. 陈 刚 , 钢 宏 公 司 法 定 代 表 人 及 主 要 负 责 人 , 对 车 辆 驾 驶 人 

陈 东 旭 安 全 生 产 教 育 和 培 训 不 到 位 , 有 制 定 安 全 教 育 和 培 训 制 

度 , 未 能 有 效 组 织 实 施 ; 有 建 立 隐 患 排 查 制 度 , 但 未 认 真 落 实 隐 

患 排 查 工 作 , 未 能 及 时 发 现 并 消 除 事 故 隐 患 , 未 能 及 时 处 理 粤 

SN3077 号 牌 车 的 左 前 行 车 灯 功 能 失 效 的 问 题 ; 未 能 及 时 发 现 粤 

SN3077 号 车 的 道 路 运 输 证 已 被 注 销 , 仍 调 派 无 道 路 运 输 证 的 货 

车 进 行 上 路 运 输 作 业 的 问 题 , 违 反 《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安 全 生 产 法 》 

第 二 十 一 条 第 ( 三 ) 项 、 第 ( 五 ) 项 规 定 LL, 建 议 由 东 莞 市 交 通 

运 输 局 万 江 分 局 依 法 对 其 进 行 行 政 处 罚 。 

5. 东 莞 市 启 顺 建 材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, 货 运 源 头 单 位 。 启 顺 公 

司 存 在 为 超 标 准 装 载 车 辆 过 磅 出 场 的 违 法 行 为 , 建 议 由 东 菀 市 交 

通 运 输 局 中 堂 分 局 依 法 对 其 进 行 行 政 处 罚 。 

( 三 ) 其 他 处 理 建 议 

1. 建 议 中 堂 镇 安 委 办 函 告 万 江 街 道 安 委 办 , 由 万 江 街 道 安 委 

办 约 谈 万 江 交 通 分 局 分 管 业 务 副 局 长 , 督 促 其 强 化 对 钢 宏 公 司 的 

安 全 监 管 , 压 实 企 业 安 全 生 产 主 体 责 任 。 

2. 建 议 中 堂 镇 分 管 安 全 生 产 的 领 导 对 中 堂 交 通 分 局 的 主 要 

负 责 人 进 行 约 谈 , 督 促 其 加 强 对 治 超 源 头 企 业 安 全 监 管 , 加 强 路 

面 执 法 , 屋 厉 打 击 各 类 超 载 行 为 。 

3. 建 议 中 堂 镇 分 管 安 全 生 产 的 领 导 对 中 堂 交警 大 队 的 主 要 

负 责 人 进 行 约 谈 , 针 对 近 期 辖 区 事 故 多 发 情 况 , 督 促 交 警 大 队 加 

[3] 《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安 全 生 产 法 》 第 二 十 一 条 : 生 产 经 营 单 位 的 主 要 负 责 人 对 本 单 位 安 全 生 产 工 作 负 有 下 列 职 
责 , ( 三 》 组 织 制 定 并 实 施 本 单 位 安 全 生 产 教 育 和 培 训 计 划 ; 〔 五 》 组 织 建 立 并 落 实 安 全 风 险 分 机 管 控 和 隐 患 排 
查 治 理 双 重 预 防 工 作 机 制 , 督 促 、 检 查 本 单 位 的 安 全 生 产 工 作 , 及 时 消 除 生 产 安 全 事 故 隐 患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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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 重 点 路 段 及 路 口 巡 查 , 深 化 交 通 安 全 防 控 揩 施 , 防 范 化 解 道 路 

交 通 安 全 风 险 。 

六 、 事 故 主 要 教 训 

本 次 事 故 的 发 生 暴 露 出 部 分 货 运 企 业 存 在 安 全 生 产 主 体 责 

任 不 葬 实 的 问 题 , 源 头 把 控 失 守 , 企 业 负 责 人 安 全 管 理 意 识 薄 弱 、 

管 理 能 力 欠 缺 ; 企 业 隐 患 排 查 治 理 不 到 位 , 对 企 业 运 输 车 辆 检 查 

不 严 、 运 输 车 辆 资 质 管 理 不 善 ; 对 驾 驶 员 的 安 全 教 育 培 训 力 度 不 

够 ; 货 运 源 头 单 位 站 场 管 理 不 严 , 存 在 为 运 输 车 辆 超 标 准 装 载 、 

配 载 的 违 法 行 为 。 

七 、 事 故 防 范 和 整 改 措 施 建 议 

为 深 刻 吸 取 事 故 教 训 , 针 对 性 制 定 和 落 实 防 范 措 施 , 切 实 加 

强 、 改 进 和 提 升 安 全 生 产 工 作 , 防 范 和 杜 绝 类 似 事 故 再 次 发 生 , 

现 提 出 以 下 事 故 防 范 和 整 改 措 施 : 

( 一 ) 加 强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隐 悦 排 查 治 理 力 度 。 交 警 部 门 要 做 

好 辖 区 主 干 道 的 交 通 标 线 、 标 识 、 标 牌 排 查 , 重 点 对 事 故 易 发 、 

多 发 路 段 及 车 流 量 大 的 路 口 路 段 处 , 及 时 增 设 限 速 标 志 牌 、 爆 闪 

灯 、 黄 闪 警 示 灯 和 事 故 警 示 牌 等 警 示 提 示 安 全 设 施 。 

( 二 ) 督 促 企 业 加 强 安 全 管 理 。 交 通 部 门 要 继 续 加 强 交 通 运 

输 行 业 的 安 全 监 管 , 督 促 企 业 认 真 落 实 生 产 安 全 责 任 制 , 督 促 企 

业 加 强 对 驾 驶 员 的 日 常 教 育 培 训 , 加 大 对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 律 法 

规 、 安 全 行 车 常 识 等 内 容 的 学 习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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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三 ) 加 强 对 货 运 源 头 单 位 的 治 超 管 理 。 交 通 部 门 及 有 关 职 

能 部 门 要 持 续 推 进 车 辆 超 限 超 载 治 理 工 作 常 态 化 发 展 , 深 化 治 超 

联 合 执 法 , 全 面 加 强 治 超 工 作 的 源 头 管 理 和 执 法 监 控 , 督 促 企 业 

严 禁 超 限 超 载 出 车 , 并 落 实 相 关 制 度 , 做 好 检 查 台 账 。 

( 四 ) 加 强 重 点 车 辆 管 控 和 巡 查 执 法 。 交 警 部 门 要 加 大 治 超 

工 作 力 度 , 努 力 提 高 上 路 率 、 见 警 率 、 管 控 率 、 查 处 率 , 屋 厉 打 

击 各 类 交 通 违 法 行 为 。 

( 五 ) 强 化 交 通 安 全 宣 传 教 育 。 交 警 、 交 通 部 门 要 重 视 和 加 

强 交 通 安 全 的 宣 传 教 育 。 交 警 部 门 要 加 大 《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法 》 的 

宣 传 教 育 , 通 过 双 微 平 台 、 电 视 、 报 纸 、 网 站 等 宣 传 渠 道 曜 光 典 

型 交 通 违 法 案 例 , 用 事 故 案 例 警 示 人 、 教 育 人 ; 交 通 运 输 部 门 要 

加 大 《 广 东 省 道 路 货 物 运 输 超 限 超 载 治 理 办 法 》 ( 广 东 省 人 民 政 

府 令 第 201 号 ) 的 宣 传 力 度 , 督 促 货 运 源 头 企 业 落 实 安 全 生 产 主 

体 责 任 ; 努 力 菅 造 良 好 的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环 境 , 有 效 防 范 和 坚 决 遥 

制 伤 亡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的 发 生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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